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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„2020‟51 号 

 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“浙江省高校领军 

人才培养计划”首批遴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

财政厅关于印发<“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（浙教师„2019‟90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要

求，决定启动首批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遴选数量 

 “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5246 人才工

程”）包括四个层面的人才培养与支撑体系，计划到 2022 年支持

和培养 50 个创新团队、200 名创新领军人才、400 名高层次拔尖

人才、600 名青年优秀人才。50 个创新团队认定已完成。2020

年计划遴选创新领军人才 90 名、高层次拔尖人才 200 名、青年

优秀人才 300 名（不包括直接申请认定的人才）。 

二、遴选范围及条件 

面向全省普通本科高校全职在岗教学科研人员，重点向一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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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科研人员倾斜，校级领导及享受厅级待遇的人员不得申报。

具体条件见《实施方案》。 

三、遴选程序 

首批高校创新领军人才计划培养人选实行等额推荐，剩余名

额将分批次差额遴选。认定过程包括教师个人申报、学校评审推

荐和省教育厅审核确认等环节。有关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各校要严格按照《实施方案》，制订推荐评审方案。

评审专家中，校外专家不少于 1/3。 

（二）本次人才推荐基本覆盖所有高校，学校对各层次人才

条件要严格把关，学校学术委员会要对培养人选进行终审。如学

校无创新领军人才或高层次拔尖人才合适人选的，其指标可相应

替换为下一层次培养人选。 

（三）各校在评审推荐过程中要规范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

用，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，树立正确评价导向。 

（四）学校党委要对人选的政治表现和师德师风严格把关，

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遴选过程。推荐人选信息要在校内公示不

少于 5 日后方可报送省教育厅。 

（五）可直接认定为各层次培养对象的人员，同样需由个人

申请、校学术委员会通过、学校党委把关并公示。 

（六）省教育厅审核确认后将公布首批入选名单，各高校根

据要求与培养人选签订培养协议，制定培养方案。 

四、名额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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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别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推荐名额分配，主要考虑省重

点建设高校、一流学科建设、学校优势特色、教师人数等因素确

定。具体名额见附件 1。 

五、报送资料 

请各校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推荐评审工作并将相关材料报送

省教育厅。报送材料均为电子版形式（按学校做文件夹），包括

推荐评审工作报告、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和所有人选的申报书（见

附件 3、4，按三个类别打包）的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，其中汇

总表还需报送 EXCEL 格式。所有材料的纸质版以及有关佐证材

料需留学校备查。联系人：刘思佳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008920，

邮箱：746370746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首批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.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申报人选汇总表 

3.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申报书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） 

4.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申报书（人文社科文化艺术） 

5.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协议书（模板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23 日 

    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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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首批推荐名额分配表 

序号 学校名称 
创新领军人

才 

高层次拔尖

人才 

青年优秀人

才 

 合计 90 200 300 

1 中国美术学院 6 6 9 

2 浙江工业大学 8 10 11 

3 浙江师范大学 8 8 9 

4 宁波大学 8 8 9 

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 8 9 

6 浙江理工大学 4 8 9 

7 浙江工商大学 4 8 9 

8 浙江农林大学 4 8 9 

9 温州医科大学 4 8 9 

10 浙江中医药大学 4 8 9 

11 浙江财经大学 3 6 9 

12 杭州师范大学 3 6 9 

13 中国计量大学 2 5 7 

14 浙江海洋大学 2 5 7 

15 温州大学 2 4 7 

16 西湖大学 3 4 7 

17 浙江科技学院 1 4 7 

18 浙江音乐学院 1 4 7 

19 湖州师范学院 1 4 7 

20 绍兴文理学院 1 4 7 

21 浙江传媒学院 1 4 7 

22 浙江万里学院 1 4 4 

23 浙江警察学院 1 3 4 

24 嘉兴学院 1 3 4 

25 宁波工程学院 1 3 4 

26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 3 4 

27 浙江外国语学院 1 3 4 

28 台州学院 1 3 4 

29 丽水学院 1 3 4 

30 浙江树人学院 1 3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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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学校名称 
创新领军人

才 

高层次拔尖

人才 

青年优秀人

才 

31 杭州医学院 1 3 4 

32 衢州学院 1 3 4 

33 浙大城市学院 1 3 4 

34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 3 4 

35 宁波诺丁汉大学 1 3 4 

36 宁波财经学院 0 2 4 

37 温州商学院 0 2 4 

38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0 2 3 

39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0 2 3 

4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0 1 3 

41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0 1 3 

42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0 1 3 

4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0 1 3 

44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0 1 3 

45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0 1 3 

46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0 1 3 

47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0 1 3 

48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0 1 3 

49 温州肯恩大学 0 1 3 

5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0 1 3 

51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0 1 3 

52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0 1 3 

53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0 1 3 

54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0 1 3 

55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0 1 3 

56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0 1 3 

57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0 1 3 

58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0 1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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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

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申报人选汇总表  

填报高校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

序

号 
申报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专技职务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领域 

曾入选人才

计划（工程）

项目 

是否申

请直接

认定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填写说明：申报类别分为“创新领军人才、高层次拔尖人才、青年优秀人才”；曾入选人才计划（工程）项目仅填写国家级和省部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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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申报书 

（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类） 

 

 

 

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申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报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是否申请直接认定：是□    否□ 

 

 

 

填表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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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 

 

一、请申报人实事求是地填写，表中内容应与全国教师信

息系统一致。 

二、“申报类别”分为：创新领军人才、高层次拔尖人才、

青年优秀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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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 名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专技职务 
 

工作单位  行政职务  

最后学历  最后学位  

专业领域  

曾入选人才

计划（工程）

项目情况 

 

教育经历

（从大学起

顺序填写） 

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院  校 专  业 学 位 

  

 

 

 

 

 

工作经历 

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单  位 职  务 

    



- 10 - 
 

 
自我评价：近 5 年主要学术成绩及其科学价值、创新成果及其社会效益（本栏限 1

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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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主要发表论文情况（选填代表作 5 篇以内） 

序号 论文题目 
刊物 

名称 
期刊号 

发表 

时间 

作者 

排序/

总人数 

简要评价（论文创新点、

贡献性及意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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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主要出版著作情况（选填代表作 5 项以内） 

序号 著作题目 作者排序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书号 类别 

       

注：类别指教材，专著，译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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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专利情况（按重要性填写主要专利，总共不超过 5 项） 

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批准时间 

申请 

国家（地

区） 

转化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注：专利类别指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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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主持、参加项目的情况（按重要性填写，各不超过 5 项。） 

一、纵向课题情况 

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
项目级别/

类型 
经费来源及额度 

担任角

色 
是否结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二、横向课题情况 

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委托单位 金额（万元） 
担任角

色 
是否结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注：项目级别分“国家级”、“省部级”、“市厅级”；经费来源指“发改”、“科技”、“自

然科学基金”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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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情况（包括近 5 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、在国际国内学术组织兼职、在

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等情况，本栏限 1 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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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设想（拟开展重要科学技术研究、项目计划安排、拟达到的总体目标、预期成

果和经济社会效益以及现有基础、团队等，本栏限 1 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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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培养目标与计划 

推荐人选具

体培养目标 

 

 

 

 

推荐人选培

养计划举措 

具体计划举措： 

1. 

 

 

2. 

 

 

3. 

 

 

4. 

 

 

5. 

 

 

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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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（公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学校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党委（公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省教育厅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

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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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申报书 

（哲学社会科学、文化艺术类） 

 

 

 

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申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报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是否申请直接认定：是□    否□ 

 

 

 

填表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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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 

 

一、请申报人实事求是地填写，表中内容应与全国教师信

息系统一致。 

二、“申报类别”分为：创新领军人才、高层次拔尖人才、

青年优秀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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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 名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专技职务 
 

工作单位  行政职务  

最后学历  最后学位  

专业领域  

曾入选人才

计划（工程）

项目情况 

 

教育经历

（从大学起

顺序填写） 

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院  校 专  业 学 位 

  

 

 

 

 

 

工作经历 

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单  位 职  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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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主要学术成绩、创新成果及其社会经济意义（本栏限 1 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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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，申请者作为负责人承担省级以上社科、人文、金融研究项目及完成情况（5

项以内。） 

序号 项目来源类别 课题名称（项目编号） 批准时间 是否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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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者本人近 5 年来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（选填代表作 5 项以内） 

序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
社会评价（引用、转载、获奖或被

采纳情况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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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情况（包括近 5 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、重要社会兼职、在国际国内学

术会议、论坛作重要报告等情况，本栏限 1 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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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设想（拟开展的重要课题研究、计划安排、拟达到的总体目标、预期成果和社

会经济意义，以及现有基础、团队等，本栏限 1 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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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培养目标与计划 

推荐人选具

体培养目标 

 

 

 

 

推荐人选培

养计划举措 

具体计划举措： 

1. 

 

 

2. 

 

 

3. 

 

 

4. 

 

 

5. 

 

 

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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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一切责任。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（公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学校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学校党委（公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省教育厅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公章） 

 

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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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“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协议书 

（参考模板） 

 

甲方（高校）： 

乙方（培养对象）： 

 

为保证“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5246”

人才工程）顺利实施，切实保证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浙

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<“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经平等协商，签订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 培养期 

“5246”人才工程培养期为五年。 

培养期从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 

第二条  培养要求及任务目标 

（一）培养要求 

甲方落实人才培养主体责任，制订学校“5246”人才工程

培养方案，加强培养过程管理，指导乙方制定个人工作计划，

统筹培养资源，加大培养力度，帮助乙方成长为更高层次的国

家级和省部级人才。 

（二）工作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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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甲乙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，根据培养对象所处岗位特

点、条件，制订目标、任务和培养计划。 

1.五年的任务目标和考核内容（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完善，

相关条款具体细化） 

（1）创新能力： 

（2）业绩贡献： 

（3）领衔作用： 

（4）人才培养： 

（5）团队建设： 

（6）其他： 

2.年度工作计划（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完善，相关条款具

体细化） 

第一年： 

第二年： 

第三年： 

第四年： 

第五年： 

第三条  甲方提供的支持 

（一）乙方享受人才津贴，由学校统筹安排，不纳入学校

绩效工资总量。甲方可结合本校实际给予乙方资助，保障乙方

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。津贴标准和资助方式如下： 

（由甲乙双方协商制定） 

（二）甲方积极创造条件，鼓励、支持乙方访学研修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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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学术交流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、成果转化项目。 

第四条  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甲方依法维护乙方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，根据本协议，为

乙方提供工作条件和相应待遇。 

2.甲方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以及本协议对

乙方进行管理和考核。 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享有甲方对其在工作中的指导和帮助。 

2.享有本协议规定的甲方为其提供的待遇。 

3.应当按照本协议要求完成培养目标和工作任务，接受甲方

的管理和考核。 

4.在培养期内取得的教学、科研等成果均须署名甲方为第一

单位。 

第五条  考核 

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，考核方式采取年度报告、中期评价、

终期考核等方式。培养满 3 年进行中期评价；培养满 5 年进行

终期考核，考核主要依据为培养协议。 

甲方根据培养计划对乙方进行中期评价后，提出继续支持

或终止支持意见。创新领军人才的终期考核由省教育厅牵头组

织。 

第六条 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

（一）本协议生效后，除法律规定、协议约定的解除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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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具备，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，否则视为违约。若需变更，

应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补充协议。 

（二）协议期间，如发生不可抗力因素而致使本协议无法

正常履行的，或需要变更及终止本协议的，甲乙双方应按照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执行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双

方各自承担。 

（三）违约条款： 

（由各高校自行制订） 

第七条  附则 

（一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甲乙

双方各持一份。 

（二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，

签订补充协议另行约定，并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 

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